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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558           股票简称：华锐风电        编号：临 2015-079 

债券代码：122115、122116   债券简称：11 华锐 01、11 华锐 02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事项调解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诉讼基本情况 

2006 年至 2012 年，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锐

风电”或“公司”）与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能新能源”）相关

子公司签订了一系列风力发电机组供货合同和补充协议（以下合并简称“原合

同”）。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8 日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应诉通知书》（[2014]一中民初字第 8559、8557、8558、8553、8552 号，[2014]

一中民初字第 8554、8555、8556 号，[2014]一中民（商）初字第 8560、8561、

8562、8563、8564 号），华能阜新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等华能新能源相关子公

司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起诉公司，公司已于 2014 年 10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对该案件进行了披露，公告

编号：临 2014-064。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华

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就风力发电机组有关质保问题达成的和解协议>的

议案》，并于 2015 年 6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对该诉讼案件进展情况进行了披露，公告编号：临 2015-061。

该议案已经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召开的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二、诉讼调解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2 日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达的《民事调解

书》，主要内容如下： 

案件在受理过程中，华能新能源相关子公司均同意委托华能新能源自愿与华

锐风电达成如下调解协议： 

1.双方确认原合同尾款金额为十亿五千六百七十二万六千七百元，鉴于华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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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提供的原合同设备中存在质量问题，同意给予华能新能源补偿四亿七千二百

七十二万六千七百元，从尾款中直接予以扣除。 

2.华锐风电于本协议签订后,按照协议规定向华能新能源相关子公司交付备

品备件。 

3.华锐风电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华能新能源相关子公司提供原

合同约定的与合同设备相关的全部应用程序软件、文档资料、保护定值和控制参

数等资料。 

4.华锐风电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九十日内对原合同设备主控系统进行升级，

删除系统的时间限制逻辑，并及时向华能新能源相关子公司提供最新版本的应用

程序软件，应用程序无时间使用限制。 

5.华锐风电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华能新能源相关子公司提供原合

同设备备品备件的详细清单。 

6.华锐风电根据华能新能源相关子公司的书面要求十个工作日内对合同设备

风速风向仪采集风速取消修正。 

7.原合同终止后，华能新能源相关子公司保证不向第三方提供华锐风电的所

供控制系统软件、源代码技术资料。非经华锐风电同意，华能新能源相关子公司

不得自行修改提供的技术资料。 

8.华能新能源相关子公司应当准许华锐风电或华锐风电指定的第三方在撤离

时将所更换部件带走。 

9. 华能新能源相关子公司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十日内归还华锐风电滞留

在华能新能源相关子公司项目现场的物资。 

10.华锐风电同意存放在华能新能源相关子公司联合库房的备品备件全部归

华能新能源相关子公司所有，华能新能源相关子公司不再主张华锐风电补齐原合

同约定的备品备件和专用工器具。 

11.华能新能源相关子公司于本协议签订后三十日内将损坏的四台齿轮箱返

还华锐风电，于本协议签订后三百六十五日内将损坏的十六台齿轮箱返还华锐风

电。 

12.华锐风电于本协议签订后三日内，向华能新能源相关子公司补齐价值一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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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七百三十五万八千八百元增值税专用发票。 

13. 华能新能源相关子公司于本协议签订后三日内向华锐风电一次性支付原

合同尾款人民币五亿八千四百万元。 

14.华锐风电于本协议签订后的九十日内，负责按照原合同技术规范中“现场

培训”的条款，对华能新能源相关子公司现场人员进行培训。 

15.华能新能源相关子公司于本协议签订后十五日内，将自行更换的齿轮箱、

发电机的相关资料交付给华锐风电；本协议签订后新发生的齿轮箱、发电机更换

资料，华能新能源相关子公司于每季度结束后十五日内交付公司。 

16.如华锐风电未按本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华能新能源相关子公司有权要求

公司返还涉案华能新能源相关子公司支付的剩余原合同尾款人民币五亿八千四

百万元，并承担华能新能源相关子公司因此造成的损失；若华能新能源相关子公

司未按本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每逾期一日，华能新能源相关子公司按照人民币

五亿八千四百万元（涉及交付物资的以未交付物资的价格计算）的万分之五向华

锐风电支付违约金。 

17.双方按本调解协议履行后，任何一方不得以原合同及原合同的补充协议向

对方主张任何权利。 

上述协议，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法院予以确认。 

上述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三、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与华能新能源相关子公司达成诉讼和解，对公司本年净利润的影响金额

为负 34,113.24 万元。 

特此公告。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7 月 22 日  


